（结构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爱家房地产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尚城项目二区地库

	设计编号
	TH21110901

	二、违反强制性标准 

1. 基础部分：

1）根据设计院对四.1条回复，基础持力层为②-1和②-2层，与工程地勘报告不符（大底盘地下室基础持力层还有部分落在③土层上，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3.3.4-1条规定，同一结构单元的基础不宜设置在性质截然不同的地基上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分别为②-1：100kpa、②-2：60 kpa、③：220 kpa），回复不符合要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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